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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化县水利设施水毁修复项目（河道部分第一批）施工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名称为仁化县水利设施水毁修复项目（河道部分第一批）施工，根据

仁化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仁化县水利设施水毁修复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仁

发改投审〔2022〕103 号文和仁化县水务局《关于仁化县水利设施水毁修复项目（河

道部分第一批）初步设计的批复》仁水批〔2023〕3 号文，项目代码

2207-440224-04-01-823603，建设资金来自上级资金和地方自筹资金。招标人为仁化

县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招标代理机构为韶关市中利工程咨询有限公司，项目已具

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的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及招标范围

2.1 工程建设地点：韶关市仁化县。

2.2 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仁化县水利设施水毁修复项目（河道部分第一批）位

于韶关市仁化县，涉及丹霞街道、城口镇、长江镇、扶溪镇、董塘镇、石塘镇、红山

镇、黄坑镇、大桥镇、周田镇共 10 个镇。主要建设内容为：新建（修复）挡墙护岸

6766m。

2.3 招标范围：工程量清单及图纸范围内的工程施工。

2.4 项目投资：工程概算总投资约 2457.43 万元。

2.5 施工工期：180 日历天。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已在广东省水利建设市场信用信息平台完成信息

录入手续,需提供网页截图证明；

（2）投标人必须具备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以上（含三级）资质；

（3）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具有有效的资质证书

（根据有关文件精神，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投标人的企业相关证书到期的，均

按该证书的发证机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最新文件执行（如自动顺延或推迟办理延期业

务的通知），投标人必须将相关文件附在该证书后面中，证明在开标日继续有效）；

（4）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经理必须具备在使用有效期内的有效电子“水利水电

工程”二级或以上建造师注册证书（广东省外企业拟派项目经理应具备在使用有效期

内的有效电子“水利水电工程”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同时须取得水行政主管部门

颁发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且未担任其他在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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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承诺书，格式自定），提供近 3个月（其中必须有 2023 年 2 月）社保证明及有效

的居民身份证；

（5）拟投入本项目的技术负责人必须具备水利类中级以上（含中级）技术职称，

提供近 3个月（其中必须有 2023 年 2 月）社保证明及有效的居民身份证；

（6）拟投入本项目的专职安全员 1 名须取得水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考

核合格证书（C 证），提供近 3 个月（其中必须有 2023 年 2 月）社保证明及有效的居

民身份证。

（7）拟投入本项目的其他现场主要管理人员要求：质检员、资料员、材料员、

施工员各 1 名，且均已取得相应的岗位资格证书，提供近 3 个月（其中必须有 2023

年 2 月）社保证明及有效的居民身份证；

（8）拟投入主要管理人员包括以上所有人员在本项目只能担任一个岗位，不得兼

任。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3 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的具体要求见招标文件，资格后审不合格

的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将按废标处理。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投标登记、递交投标文件时间与开标时间

4.1 招标文件于 2023 年 4 月 6 日发出，投标人自行登录广东省招标投标监

管网、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下载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

4.2 投标人应在 2023 年 4 月 6 日 16 时 00 分至 2023 年 4 月 14 日

00 时 00 分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办理网上投标登记手续，投标人、拟投入

项目负责人和安全员须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企业信息登记。未按要求办理投

标登记手续的，递交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接收。

4.3 递交投标文件起始时间：2023 年 5 月 5 日 8 时 30 分；截止时间：

2023 年 5 月 5 日 9 时 00 分。

4.4 开标时间：2023年 5 月 5 日 9 时 00 分。

4.5 递交投标文件地点：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5号开标室 （广州市天河区天

润路333号）。

4.6 投标文件须由投标人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人在投标截止

时间前送达指定地点，在投标文件签收表签字并核查身份证原件，否则招标人有权

拒收投标文件。

4.7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与开标时间是否有变化，请密切留意招标答疑中的相关信

息。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后，开标时间因故推迟的，相关评标信息仍以原递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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